
 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、副主席及各委員： 
 
  本人為香港市民，亦為 DBC 數碼電台之聽眾，早聞 DBC 電台董事基

於政治考慮，干擾管理層編輯自主，及後更違反協議，拒絕按議定程序注

資，致使 DBC 電台營運經濟陷於窮途，正式廣播不久便要停播，及後一

眾主持與工作人員等有心人士甘為義工，啟義播之舉，聽眾感受至深，本

人亦為此憂心忡忡。 
 
  2012 年 10 月 17 日，為本人舊生林嘉敏與太太的喪禮(南丫海難死

者)，故與舊同事一同前往致祭，竟巧遇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蘇錦樑局

長，即匆匆提筆書一短箋以表意見，錄文如下： 
「蘇局長： 
不意在學生之喪禮相遇，匆匆數字，見諒，謹請閣下公正處理『DBC』數

碼電台一事，毋使大氣電波之使用與香港市民言論之權利受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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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10 月 17 日」 
 
  我當時向蘇錦樑局長表示那場合不宜討論，請他認真處理，他點頭，

並在閱畢本人短箋後放入外套袋中；然觀乎日後 DBC 電台事件的發展，

蘇局長並無認真處理，以經濟原因及董事糾紛為藉口，袖手旁觀以致事情

惡化，使 DBC 電台停播，這大大損害市民享用及選擇大氣電波電台的權

利，作為政府相關監管機構，置市民權利不顧，理應譴責；而 DBC 電台

停播，市民失去其支持的發聲媒體，加上曾有七萬以上市民於 2012 年 10
月 21 日在政府總部外集會表態支持 DBC 電台繼續廣播，蘇局長及其下屬

不予理會，無視民意，令人憤慨！ 
 
  為表示尊重民意，恭請 貴委員會行使權力，查探真相，譴責失職人

士，並舉辦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公聽會，廣聽相關人士聲

音，是所至盼，誠祝 
鈞安 
 

香港市民：陳自偉 
2012 年 11 月 19 日 

立法會 CB(4)173/12-13(27)號文件

(只備中文本)



 
 

 

 


